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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STANDARD HOTEL GROUP LIMITED
（泛 海 酒 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2 ）

公　佈

董事會擬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可能受源自其投資活動之虧損所影響。

本公佈由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擬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可能受源

自其投資活動之虧損所影響。

本集團在財務投資活動方面之未變現虧損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組合主要由上市股本證券組成，並無任

何累計合約。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按

市價計算未變現虧損（但未計其投資組合之股息收入 7,600,000港元）估計約為

51,000,000港元，將於損益賬內確認。長期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按市價計算未變現虧

損估計約為62,000,000港元，將於權益內確認為證券投資儲備。

上述總按市價計算未變現虧損及公平值變動約佔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重估資產總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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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務須注意，由於市況持續變動，本公司投資組合之市值或會

下跌，致使本公司可能蒙受進一步虧損，亦可能會因增值而上升。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林迎青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潘政先生、林迎青博士、馮兆滔先生、潘天壽

先生及吳維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志威先生、梁偉強先生及洪日明先生

組成。

* 僅供識別


